辽宁省行政执法行为文明规范
                 （辽政法发[2014]9号）
    第一条　为加强对行政执法人员文明执法的指导，促进合法行政、合理行政，根据《辽宁省行政执法条例》、《辽宁省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所称行政执法人员，是指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依法接受委托的组织内履行公共事务管理职责的人员。
    第三条　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法律知识和专业技能，并经考试合格，取得行政执法资格。没有取得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不得从事行政执法活动。
    协助行政执法的人员只能按照规定从事行政执法的有关辅助工作。
    第四条　行政执法人员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着装应当庄重得体：
    （一）配发制式服装的，除有特殊工作需要外，工作期间应当着制式服装，制式服装应当配套穿着，不与便服混穿；
    （二）无统一制式服装的，衣着应当大方得体，不以各种文化衫、背心、无袖装、露脐装、超短裙、短裤为工作装，不穿拖鞋；
    （三）着装应当系好衣扣、领扣、袖扣，不袒胸露怀，不卷裤腿。
    第五条　行政执法人员从事行政执法活动，仪表方面应当做到：
    （一）不染彩发，男性执法人员不留长发、大鬓角、烫发或者蓄胡须，女性执法人员着制式服装时发辫不过肩；
    （二）不纹身，不染指甲、留长指甲，不化浓妆；
    （三）不佩戴迷信饰物。
    第六条　行政执法人员从事行政执法活动，体态举止方面应当做到：
    （一）站姿应当挺直、收腹，不背手、袖手、插手，不勾肩搭背；
    （二）坐姿应当保持上身端正，不斜躺、翘腿、抖腿、席地而坐；
    （三）走姿应当抬头、挺胸、收腹，不边走边吃东西、扇扇子、吸烟；
    （四）不嬉笑打闹、高声喧哗。
    第七条　行政执法人员从事行政执法活动，应当使用规范用语，做到谈吐文明、语气亲和、用词恰当、礼貌待人。
    （一）接听电话、接待来访规范用语：
    1、您好，××机关，请问您有什么事？
    2、请进，您好，您请坐，请问您有什么事？
    3、请稍等，我给您查（找）一下；
    4、对不起，您咨询（反映）的问题不属于我们机关的职权范围，请您直接向××机关咨询（反映）；
    5、您要找的人暂时不在，请您稍后再来电话或者等他回来，我让他给您回电话，方便的话，我也可以代为转达；
    6、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已记录，请留下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将在×日内给您回复；
    7、再见，如果您还有不清楚之处，可以随时打电话（或再来）。
    （二）窗口受理规范用语：
    1、您好，这里是××机关，请问您要办什么事？
    2、您要办的事，需要具备××条件，准备××材料（原件、复印件），按照××程序办理，这是我们印制的告知单；
    3、您提供的材料齐全有效，可以当场给您办理，请稍候；
    4、您提供的材料不全，缺少××材料，请您补齐后再来；
    5、您的材料我们收下了，这是受理凭证，请收好，我们将依法进行审查，并在×日内通知您办理结果；
    6、对不起，您要办理的事项不属于我们机关的职权范围，请您直接到××机关办理。
    （三）执法检查规范用语：
    1、您好，我们是××机关的行政执法人员×××、×××，今天要对××情况进行执法检查，这是我们的执法证件，请您配合我们做好检查工作，谢谢您的支持；
    2、请您出示××证件、材料；
    3、您好，我们是××机关的行政执法人员×××、×××，现就××问题向您询问，请您如实回答，您听清楚了吗？
    4、您好，这是《××通知书》，请您在×月×日到×地就××情况接受我们的调查，并提供××材料；
    5、请您核对检查（询问、调查）笔录，如无误，请您在此处签署“以上看过，情况属实”的意见和您的名字，如有误，我们将予以更正，谢谢；
    6、通过检查，我们发现你（你单位）存在以下违法事实，请在×日内予以改正，我们将根据调查情况作进一步处理。
    （四）告知权利、送达规范用语：
    1、您好，我们是××机关的行政执法人员×××、×××，您的行为违反了《××法》第×条第×款关于××规定，根据《××法》第×条第×款规定，我们拟对您作出××行政处罚，您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依照法律规定，您可以在×日内向我机关申请听证，逾期视为放弃听证）；
    2、您好，这是《××执法文书》，请您收好并在送达回证上签字，谢谢您的合作；
    3、您好，这是《××执法文书》，您拒绝签字接收，依照法律规定，这是×××，我们将请他作为见证人，通过留置送达方式进行送达；
    4、您好，这是《××缴款书》，请您收好，并在×日内到××银行交纳罚款（收费），逾期不交，我们将对您作出××处理。
    （五）强制措施、强制执行规范用语：
    1、您好，为了查清××案情，依照《××法》第×条第×款关于××规定，我们将对××物品进行先行登记保存（扣押），这是《暂扣财物凭证》，请您核对，如无误，请签字，我们将在×日内作出处理决定，谢谢您的配合；
    2、您好，因逾期未执行××决定，依照《××法》第×条第×款关于××规定，我们将予以强制执行，请配合。
    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中,不使用粗俗、歧视、侮辱以及威胁性语言，不刁难当事人或者做出有损行政执法人员形象的行为。
    第八条　行政执法人员从事行政执法活动时，应当向当事人出示行政执法证件；除适用简易程序外，必须两人以上共同进行。
    行政执法人员与案件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的，应当回避。
    第九条　行政执法人员调查取证时，应当全面、客观、公正。不得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收集证据，不得伪造、隐匿证据。
    行政执法人员进行询问时，应当依法制作询问笔录；进行检查时应当依法制作检查笔录、勘验笔录等法律文书。
    第十条　实施行政检查前，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告知当事人行政检查的理由、内容、要求以及程序。
    实施行政强制、行政处罚前，行政执法人员应当依法告知当事人行政执法的事实、理由、法律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陈述权、申辩权以及申请行政执法人员回避等权利。
    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前，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第十一条　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完整记录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的内容，并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复核；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
    第十二条　行政执法人员出席听证会，应当遵守听证纪律，如实回答听证主持人的询问，陈述案件事实，并出示与事实相关的证据材料。听证主持人要求行政执法人员补充证据的，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调查并提供补充调查的证据。
    第十三条　行政执法人员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除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外，行政执法人员对尚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或者违法后果能够及时消除的违法行为，应当先进行告诫、引导、教育，并责令改正；对拒不改正的，再给予行政处罚。
    第十四条　行政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填写规定格式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并由行政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第十五条　行政执法人员对当事人从事违法行为的工具、违法经营的物品（以下统称物品）依法实施暂扣的，应当向当事人出具暂扣物品告知书或者其他书面凭证，并经其签字确认。当事人无法签字确认的，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在有关书面凭证上说明情况并由两名以上证人见证签名或者摄像取证。
    行政执法人员暂扣物品后，应当告知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至指定地点接受处理，说明逾期不接受处理，其暂扣物品将予以处置的后果，并及时移交行政执法单位妥善保管，不得使用或者损毁。当事人接受处理后，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及时将暂扣的物品予以退还。
    行政执法人员发现暂扣物品涉及违禁物品的，应当及时向行政执法机关报告。
    第十六条　行政执法人员一般不得暂扣易腐烂、变质等不宜保管的物品。确需暂扣的，应当及时通知当事人接受处理。当事人逾期不接受处理的，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及时向单位报告，不得擅自处置暂扣物品。
    销毁暂扣物品时，现场应当有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在场，并制作销毁笔录，由行政执法人员在笔录上签字或者盖章，可以进行现场拍照、摄像，存档备查。
    第十七条　行政执法人员强制拆除违法建筑时，应当通知当事人在限定期限内取走违法建筑内的财物，当事人未在限定期限内取走相关财物的，应当进行拍照或者摄像，并详细登记后妥善保管，同时及时通知当事人在限定期限内领取。当事人逾期未领取的，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及时报告行政执法机关，不得擅自处置。
    第十八条　行政执法人员代为保管暂扣物品或者违法建筑内的财物的，除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外，不得向当事人收取任何费用。
    第十九条　行政执法人员制作行政执法法律文书，应当内容合法、客观，格式规范。
    行政执法人员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一般直接送交当事人，当事人拒绝接收的，可以采用留置送达；直接送达有困难的，可以采用委托送达、邮寄送达；当事人下落不明，或者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可以采用公告送达。
    第二十条　行政执法人员当场收缴罚款的，必须向当事人出具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当场收缴的罚款，应当依法及时交至行政执法机关。
    除依法当场收缴的罚款外，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告知当事人到指定的代收银行缴纳罚款，不得自行收缴罚款。
    第二十一条　行政执法人员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或者没收非法财物通过拍卖或者变卖等方式所得的款项。
    第二十二条　行政执法案件结案后，行政执法人员应当按照要求制作行政执法案卷，并将相关材料收集归档，不得私自处理。
    第二十三条　本规范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